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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
 

急難救助 醫療輔具 就業媒合 教育補助 職訓補助 就醫保健 社 福 資 源 

0 2 2 0 1 2 0 

退除給付 年金改革 遺屬年金 輔導期限 服務照顧 就養養護 其 他 

1 3 2 0 4 4 6 

合 計 提 問 數 27 

 

本處即時婉以回達提問數 6件 

 

臺中榮總即時婉以回達提問數 1件 

 

議題陳報輔導會指導酌參提問數 20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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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

1 

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，乃輔

導會(榮服處)為了解退除役官

兵各項需求與服務所辦理之座

談，退軍社團代表亦屬退役官

兵，建議日後是類座次安排

上，能與各出席人員同區平

等、無差別待遇，而非安排於

貴賓區，服務處用心與尊重是

可理解，但仍有不妥適之處。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日後是類座談場次人員座位編

排，本處將會列入參考改進。 
榮民 

楊○仁 

建議 
(其他議題 1) 

2 

首先感謝輔導會對退除役官兵

與眷屬各項照顧，政策乃由輔

導會擬定，但爾來政治紛擾、

民心不安，輿論對退役官兵或

現役軍人攻訐、汙蔑，基層心

中感受不到退輔會為退除役官

兵仗義執言與澄清之相關言

論，實感受不到誠信與用心。 

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 (本議題將函請輔導會指導參酌) 

榮民 

楊○仁 

建議 
 

(服務照顧議題 1) 

3 

年金改革方面，個人認為沒有

破產的問題，是制度及管理本

質問題；就制度面而言，退撫

基金管理委員會乃屬考試院所

轄機關，退撫給付民國 103 年

移交輔導會，為何基金管理委

員會中無退輔會相關人員及退

伍軍人代表參與，建議輔導會

能正視並爭取相關代表。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(本議題將函請輔導會指導參酌) 

榮民 

金○龍 

建議 

 

(年金改革議題 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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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

4 

本人為虎嘯東村管委會主委，特

別感謝榮服處社區志願服務組

長賴宏明先生，為榮民排憂解

難，李廣林夫妻均年邁、體弱

多病、不良於行且家境困難，

經協助申請中低老收入補助，

解決兩老生活上問題。感謝榮

服處同仁辛勞。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謝謝對榮服處的肯定，為大家提供

服務是本處所有同仁的職責，也希

望大家多給予榮服處及全體工作

同仁支持與鼓勵。 

榮眷 

李○珍 

建議 

 

(服務照顧議題 2) 

5 

依榮服處就業站提供之徵才訊

息前往應徵，多數廠商於面試

(談)即設有年齡限制，對將退

伍或退除役官兵而言，逾越該

廠商限定之年齡者，實無就業

的競爭力，故對是類人員應徵

工作時相對弱勢。建議由榮服

處出面協助向勞動部協商，補

助徵才廠商爭取榮民保障名

額，可穩定榮民就業問題。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(本議題將函請輔導會指導酌參) 

榮民 

周○貴 

建議 
 

(就業媒合議題 1) 

6 

軍職退伍之軍、士官退除役官

兵，從事保全工作人數居多，

建議輔導會輔導退伍軍人社團

成立保全公司或由榮民榮眷基

金會轉投資事業成立國防保全

公司，其相關成員均由退職

軍、士官來擔任。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(本議題將函請輔導會指導酌參) 

榮民 

周○貴 

建議 

 (其他議題 2) 

7 

輔導會轉投資事業希望能重用

退職之士官，且應優先遴用服

役滿30年以上退休各軍種司令

部總士官督導長、軍團士官督

導長，渠等領導才華與能力，

均可適任輔導會所屬各公營事

業（領導職務），請輔導會能等

同重視退役將官般，以提振在

役士官的士氣。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(本議題將函請輔導會指導酌參) 

榮民 

周○貴 

建議 
 

(就業媒合議題 2) 



臺中市榮服處 108 年「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」 

               建議事項彙整表    日期：108.06.26 
 

4 

 

項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

8 

針對二類退除役官兵現正積極

籌組成立權益促進會，在尚未

成立以前，也應該為二類退除

役官兵爭取權益，建議輔導會

在就學、就醫方面能夠延長輔

導期限或等同第一類退役官

兵，以協助有需要之二類退役

官兵。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(本議題將函請輔導會指導酌參) 

榮民 

周○貴 

建議 

 

(服務照顧議題 3) 

9 

 

榮民亡故時，家屬常常有些困

擾，是否可以提供申請改支半

俸、遺族撫慰金相關表格予以

參考，因填寫表格需兒女其中

一人為代表，其餘則要簽協議

書，因家屬工作忙碌或非居於

同一地，因此造成很大的困

擾，希望能提供正確的表單供

參考。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107 年因年金改革，相關遺屬年金

表格有所修正更新，將於會後由業

務承辦人提供最新修正表單供楊

先生參酌。 

榮民 

楊○舟 

建議 

 

 

(遺屬年金議題 1) 

10 

 

申請就養金時，需要里長開清

寒證明，但有部分里長不願意

簽署，並表示此為榮服處權

責，因此建議是否能夠改變由

其他管道或方式替代該申請條

件。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針對有關里長所開立的證明並非

清寒證明，而是針對子女是否與申

請人共同生活及盡到扶養義務之

現況，由鄰、里長出具書面資料，

提供審查，在此特予澄清說明。 

榮民 

楊○舟 

建議 

 

(就養養護議題 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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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

11 

大陸來台定居人民或是配偶，

拿身分證需六年，其他國家人

士來台只要四年，以往主要考

量兩岸開放初期的政治、國家

安全因素，現因時空背景與現

狀更迭改變，建議比照其他國

家來台定居人士申請辦法，能

修改申請時間為四年。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(本議題將函請輔導會指導酌參) 

榮民 

萬○順 

建議 
 

(其他議題 3) 

12 

退休公務員或榮民，領有退休

俸者，因病故或因其他因素亡

故者，其配偶領有半俸之規

定，建議將結婚時間由十年縮

短為四年或六年。至於年齡規

定為 55 歲個人認為很合理，因

55 歲還有工作能力，甚至亦可

延長至 60 歲。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(本議題將函請輔導會指導酌參) 

榮民 

萬○順 

建議 
(遺屬年金議題 2) 

13 

針對就養金應比照贍養金、撫

恤金一樣能設專戶乙案，輔導

會說明可依輔導條例第16條及

強制執行法第 122 條等相關規

定向法院聲明異議，但結果被

法院駁回，希望貴會盡快設置

專戶，以確保就養榮民權益。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(本議題將函請輔導會指導酌參) 

榮民 

楊○雄 

建議 

(就養養護議題 2) 

14 

對於因公傷殘而造成單眼失明

卻無法申請辦理就養案，希望

輔導會及榮服處能重視本議

題，服役期間因公造成單眼失

明，已影響個人日後就業及生

計問題，且國防部已核定為因

公二等殘，卻無法領取就養資

格，已對個人生計造成影響，

國家是否要有承擔責任，期盼

輔導會能重視是類人員權益；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(本議題將函請輔導會酌參) 

榮民 

楊○雄 

建議 

 

(就養養護議題 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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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渠等感受到國家對因公傷殘

官兵負責態度。 

15 

榮民免費配鏡種類現行有老

花、近視、散光老花、散光近

視共四種，每兩年可申辦免費

配鏡乙次。建議配鏡種類增加

老花近視選項，以符合眾多榮

民之需求，如因成本較高，建

議申辦此選項者，可調整延長

後續再次申辦年限。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(本議題將函請輔導會指導酌參) 

榮民 

陳○木 

建議 
 

(醫療輔具議題 1) 

16 

榮民至臺中榮總掛號看診，因

候診時間費時且過久，平均每

一診間要花費 3 小時以上等

候，建議對年邁榮民希望能設

立專櫃，針對 80 歲以上的長者

可不用掛號，減少等候時間。 

榮總社工室莊主任婉以回答： 

依建保局規定，至醫院看診即應辦

理掛號，始有病歷資料為門診的紀

錄，80 歲以上榮民就診時每個診間

原則上本院都會優先提供保留號

予年邁榮民，如有需要可至本院志

工服務台尋求協助辦理。 

榮民 

李○ 

建議 

 (就醫保健議題 1) 

17 

榮民免費配鏡據點過少，造成

有需求榮民配鏡時之不便，建

議能增設配鏡據點或配合地區

眼科診所或醫院辦理驗光與送

件。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(本議題將函請輔導會酌參) 
榮民 

謝○民 

建議 
 

(醫療輔具議題 2) 

18 

現行年金改革 18%優惠存款已

採逐年遞減方式實施，不知若

政黨輪替之後，是否有追訴的

可能性。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(本議題將函輔導會年金改革小組

研議) 

榮民 

周○豐 

建議 
 (年金改革議題 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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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

19 

有關輔導會推動促進穩定就業

方案截止時間至 108.06.30

止，請問是本項方案是否會持

續辦理?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現行推動之穩定就業方案，經推動

後成效相當卓越，成效與評價均有

大幅度顯著提升，目前輔導會正積

極爭取，請大家隨時關注輔導會或

本處網站訊息公告。 

榮民 

周○豐 

建議 
 (就業補助議題 1) 

20 

二類退役官兵可否領取榮民

證，於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規

定為「服現役」而非服役，致

部份退役官兵服現役年資時間

不足未滿十年，無法取得榮民

證，建議將服現役三字改為服

役(含在軍校年資)，如此可提

升第二類退役官兵取得榮民證

機會。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(本議題將函請輔導會指導酌參) 

榮民 

金○龍 

建議 

 (服務照顧議題 4) 

 

21 

上校以上軍官轉任檢覈考試及

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員考試，

均為促進鼓勵退除役官兵能夠

積極向上，然於上校以上軍官

檢覈報考人數少而錄取名額

多，不僅耗費社會資源，建議

輔導會是否將上開兩項考試整

併成為一項考試錄取名額集

中，讓想轉任公職符合考試資

格之退除役官兵錄取機率提

高。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(本議題將函請輔導會指導酌參) 

榮民 

金○龍 

建議 

 (其他議題 4) 

 

22 

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施行細則

中有提到協助退伍軍人取得專

門技術人員考試(簡稱專技考

試)，輔導會迄今為止還未見有

所作為與成效。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(本議題將函請輔導會指導酌參) 

榮民 

金○龍 

建議 
 (其他議題 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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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

23 

個人建議，就協力企業、廠商

等已退職之個人如具有創新、

環保、文藝、生技等面向之技

術或才能，建議由輔導會編列

預算，輔導投創市場或輔導創

業，使有心再次就業或創業之

退除役官兵再創事業二春，同

時亦可降低投資風險與成本支

出，並藉由優良相關產業企業

協助加強輔導，提升創業成功

率，俾利回饋社會之最終目

的，請參酌。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(本議題將函請輔導會指導酌參) 

榮民 

鄭○利 

建議 
 (其他議題 6) 

24 

本人已屆 73 歲，因家庭經濟關

係，牙齒缺牙已久，經醫師診

斷需進行植牙或補牙措施，請

問是否有提供補助。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退輔會鑲牙補助申請資格為就養

榮民，鑲牙補助係依輔導會相關作

業規定，鑲牙費用採覈實補助； 

1.全口假牙每人每口最高補助新

臺幣四萬元，每四年得申請一

次。 

2.非全口假牙：每人每口最高補助

新臺幣一萬五千元，每二年得申

請一次。 

若實為經濟弱勢者，本處將請責任

區輔導(社區志願服務組長)實地

查訪了解後協助轉介。 

榮民 

黃○銘 

建議 
(就醫保健議題 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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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

25 

按中華民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

服役條例第 51 條規定退除給

付(詳第三條退伍金…優惠存

款利息)遺屬年金之領受人，得

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，專供存

入退除給付之用。專戶內之存

款不得作為抵銷、扣押、供擔

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。然迄今

對於領有優惠存款利息者僅有

優惠存摺，實質卻無比照遺屬

年金設置專戶，以致部分退除

役官兵之退伍金與優惠存款被

法院強制執行，對所造成損失

不知退輔會如何因應?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(本議題將函請輔導會指導酌參) 

榮民 

金○龍 

建議 
 (退除給付議題 1) 

26 

第二類退除役官兵就養方面雖

非屬照顧對象，但與一般民眾

入住榮家相較，冀期能享有優

先順位。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(本議題將函請輔導會指導酌參) 

榮民 

金○龍 

建議 
 (就養養護議題 4) 

27 

原服志願役退除役官兵其服役

期間與國家關係為公法上契約

關係，而義務役士官兵與國家

之關係為行政處分關係，二者

不得等同視之，對於長期領有

退休或退除給付者，對於年金

改革減少給付之部分屬於<特

別犧牲>，對此國家應予以補

償，為使國軍募兵順遂，政府

誠信能得以彰顯，其損失部分

應由國營事業營運盈餘款項補

償。 

本處婉以答覆： 

(本建議案將轉請退輔會及年金改

革小組參酌研議)。 

榮民 

金○龍 

建議 
 

(年金改革議題 3) 

 


